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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双十一”货物丢失，买家状告天猫
要求退一赔三，最终法院判决商家退还其货款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 又再次

来临了， 然而商品下单后， 还需要

物流派货， 才能送到消费者手中。

市民方先生就在“双十一” 购物节

中遇到了糟心事， 他购买的电子书

阅读器经过物流派送却不见了踪

影， 始终未能收到货的方先生将商

家以及天猫一起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

网购商品迟迟未收到

方先生在 2018 年“双十一”

活动中， 提前支付定金预定了由世

纪卓越公司的预售产品“全新

kindle paperwhite x”。 同年， 11 月

11 日 1 点方先生完成了尾款支付。

但令方先生意想不到的是， 电

子书阅读器却始终没有送到他手

中。 同年 11 月 16 日， 他发现天猫

网站标注物流进展为“包裹已签

收”。 于是， 方先生向商家反馈此

情况， 同时根据商家建议联系快递

员。 但快递员却一口咬定配送了商

品， 而方先生则表示当日他并不在

收货地， 并且也未接到相应快递人

员电话， 不可能请人代收。

于是方先生又向商家反馈沟通

情况并提出重新发货并更换其它物

流公司配送。 次日商家所委托的快

递公司客服向方先生了解快递沟通

结果， 并告知由快递公司向商家赔

偿该订单、 商家给方先生重新发

货。 方先生又从商家了解到， 已确

认快递公司丢失商品并表示已经提

交发货。

可是补发货物的物流信息迟迟

没有消息。 方先生又向天猫公司提

交投诉，并以“虚假发货”类型投诉。

天猫公司直接判定投诉不成立。

方先生表示到了 11 月底， 依

然没有收到商品。

诉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调解不成后， 他将商家与天猫

公司一起告上法院， 要求退一赔

三。

被告世纪卓越公司认为： 涉案

产品由于物流寄送丢失， 公司确定

涉案产品丢失后让方先生选择补发

或者退款， 完全履行了销售者的义

务。 公司同意退款， 但方先生要求

作出三倍赔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物流公司通过调查于当月 21 日确

认赔付。 其间， 方先生要求公司于

当月 20 日前寄送补发的产品， 否

则不接受补发方案， 但根据流程，

应等待物流服务商确认产品丢失后

方可进行补发或者由客户选择退

款。 综上可以看出， 该公司一直在

与物流服务商沟通产品去向并及时

按照菜鸟建议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步

骤并未拖延。 在确认产品丢失后，

方先生也未在天猫平台申请退款。

被告天猫公司则认为自己不是

买卖合同的主体， 仅是平台， 方先

生要求自己退款依据不足。 天猫没

有欺诈行为。 天猫平台具有海量产

品， 无法做到苛刻的审查状态。 卖

家的状态是已签收， 过错也不是卖

家导致， 且卖家也积极与方先生沟

通愿意退货退款， 平台不是公权力

机关， 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

不能要求惩罚性赔偿。

法院：判决商家退还货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世纪卓越公

司收到方先生货款后未向方先生交

付货物，现方先生要求退还货款，世

纪卓越公司也表示同意退款， 故法

院予以准许。 针对方先生要求被告

天猫公司归还货款的请求， 天猫公

司仅为平台管理人并非买卖合同的

相对方，且货款也非其所收取，故方

先生的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是否构成欺诈的关键问

题， 法院表示， 方先生称商家在明

知方先生未收到货物的前提下， 把

送达状态改为已签收或者任由状态

改为已签收。 送达状态签收为快递

员所点击， 商家无权点击， 亦无权

更改。

而方先生称按照“双十一” 预

售规则， 货款支付 15 日内要送达

货物， 但方先生直到现在都未收到

货物。 从交易订单内容看， 发货时间

为付尾款后 15 天内， 那么在 11 月

26 日之前商家均可以发货。 现商家

11 月 12 日就已经发货， 货物未送达

的原因系快递公司遗失货物， 对此商

家并无过错。 在 11 月 18 日确认因快

递公司原因导致方先生未收到货物，

准备补发货物处理时， 方先生则要求

必须 20 日重新发货， 否则不接受补

发方案， 此时商家尚未得到快递公司

赔付确认， 而在 21 日得到快递公司

确认赔付时， 已经过了方先生要求的

补发日期， 故被告不再补发货物也不

具有主观过错。

最后， 根据天猫直送的定义可以

看出， 商家选择快递公司并非经由被

告天猫公司审核。 方先生在 11 月 28

日才向天猫公司客服进行投诉， 此时

天猫平台系统已默认方先生确认收货

而自动转款， 可见被告天猫公司对转

款亦无过错。 综上， 两被告均并不构

成欺诈， 方先生要求三倍赔偿货款，

无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商家退还方先生货

款 988 元， 驳回其他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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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男子自称“宗教大

师” “三令君王” “宇宙第一老

大”， 可以帮人消弭前世罪恶， 带

人逃离世界末日， 以此荒唐的理由

发展“信徒”， 并以拍电影、 资助

“山中老人” 等为由诈骗“信徒”

100 余万元。 终于， 面对“信徒”

的质疑， 男子无法自圆其说， 于

2018 年东窗事发。 近日， 徐汇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并以诈

骗罪判处男子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

月，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 万元。

生于 1985 年的郝某， 中专毕

业后从老家来上海闯荡， 在医疗器

械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然而郝某不

务正业， 自我包装成“宗教大师”，

并想出从“信徒” 处搞钱的主意。

2014 年， 郝某向范某称其经

天授可以开天眼， 看到凡人的前世

罪因， 跟着其修行可以成为一个

“干净” 的人， 待世界末日来临只

有“干净” 的人可以存活， 范某信

以为真并做了郝某的信徒和弟子。

后郝某带着范某去安徽看山中老人

葛某和王某， 称老人条件艰苦， 且

在守护山中的民族资产， 因此需要

资助老人、 保护民族资产。 在郝某

的忽悠下， 范某前后转账给郝某共

计 45 万余元。 随后， 郝某以同样

的方式骗取张某某 9 万元。

2014 年， 郝某经人介绍认识

钱某和张某， 后在与二人的交往

中， 郝某化名郝助天， 自称有法

力， 可以查出人的前世今生， 并忽

悠二人购买其从古玩店买来的仙

丹、 宝剑等所谓法器提升元灵、 祛

除业障。 在骗取了二人的信任后，

郝某于 2015 年提出要拍拯救世界

的“灵体” 电影， 并忽悠信众筹

钱， 5000 元一股， 电影上映后按

比例分红。

以拍电影的名义， 郝某骗取张

某某 10 万元； 以拍电影和购买法

器的名义骗取钱某、 张某合计 37

万元。 郝某虽拍了电影， 但只是糊

弄了事， 电影粗制滥造， 未获得上

映许可， 无法上映。

2014 年， 郝某经人介绍认识

了尤某。 当时尤某母亲身患重病，

尤某寻遍名医仍不见好转， 全家心

急如焚。 郝某得知尤某的情况后，

自称“三令君王”， 被上天派下来

消除人间疾苦。

在郝某的忽悠下， 尤某向郝某

请教其母亲生病的缘由， 郝某称其

可以帮助治愈， 但需要尤某补足所

谓的“地财库”。 尤某情急之下信以

为真，先后被郝某诈骗 11 万余元。

多名“信徒” 发现被骗后先后

报警， 2018 年 10 月， 郝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 到案后， 郝某承认其没

有宗教信仰， 其自称的各种名号是

为了增加神秘感， 增大忽悠的砝

码， 以方便其敛财。

上海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郝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

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应予处罚。 被告人郝某系

初犯， 有退赃行为， 酌情从轻处

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上海徐汇法院认定郝某犯诈骗罪并

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电瓶车被邻居开的汽

车不慎带倒， 电瓶车主在酒精作用

下， 打砸了对方汽车， 这就成了一

桩刑事案件。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被告人陶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

其拘役 5 个月。

今年 4 月 4 日晚上 10 时许，

金某的妻子在小区里停车倒车时，

不小心碰倒了一辆停放着的电瓶

车， 金某下车将该电瓶车扶起来停

好， 发现电瓶车被轻微碰擦了。 等

金某 4 月 5 日凌晨 2 时返回小区

时， 发现自己的轿车右侧反光镜被

砸坏了， 金某便报警了。

经查， 原来是被金某妻子撞倒

的电瓶车车主陶某砸坏了反光镜。

4 月 5 日晚上， 陶某在金某所在的

小区朋友家吃晚饭， 凌晨 12 时左

右， 陶某吃完饭下楼准备回家时，

发现自己的电瓶车出了问题， 心想

肯定是停在旁边的宝马汽车撞的，

他非常气愤， 再加上喝了点酒， 就

用拳头对着汽车的右侧反光镜用力

砸了两下， 反光镜就砸坏了。

陶某在没有确定是否是旁边宝

马车撞到自己电瓶车的情况下， 仅

仅因为看到自己的电瓶车被撞了，

就将怒气发泄到了旁边停着的私家

车上。 因被害人金某想等第二天找

到陶某对他进行赔偿， 才把车子停

在了陶某的电瓶车旁边。 经鉴定，

涉案宝马轿车被损价值为人民币

6233 元。

奉贤检方认为， 犯罪嫌疑人陶

某任意损毁公私财物，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涉嫌寻衅滋

事罪。 法院经审理， 依法支持了检

方的公诉意见。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 本案

中的被害人金某的妻子不小心撞倒

了陶某的电瓶车， 金某本想寻找到

车主， 并对电动车车主进行赔偿。

没想到， 车主陶某为了泄愤， 竟然

砸坏了金某车子的反光镜。 小区里

都有监控， 陶某可以找到金某协商

解决问题， 而不是冲动行事。 现在

陶某不仅要赔偿金某， 还要受到法

律的处罚， 真是得不偿失。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卫洁

在微信群辱骂同事， 是否构成

侵犯名誉权？ 被侵权人能否获得精

神损害抚慰金？ 近日， 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名

誉权纠纷案。

易某和陈某原是同事， 在一家

物业公司工作， 均为同一个微信工

作群的群成员。 从 2019 年 2 月 8

日开始， 陈某在微信工作群中以语

音和文字的方式发布针对易某信

息， 信息的内容与公司的日常工作

均无关联， 诸如“做人积点德， 老

天爷看着你呢”、 “把不该拿的钱

吐出来”、 “害人精、 披着羊皮的

狼” 等等， 总共数百条之多。

事后， 陈某向公司领导出具两

份检讨书， 并书面向易某表示道

歉。 而就该事件， 公司先后两次召

开“员工代表会议”， 最终决定按

《员工手册》 中相关规定解除与陈

某的劳动关系， 并向陈某发出 《解

雇通知》， 将其移出了微信工作群。

审理中， 易某认为， 陈某在微

信群中发布的内容， 构成辱骂， 使

自己名誉受到损害， 精神遭受痛

苦， 鉴于陈某已经离职， 被移出微

信工作群， 也考虑到其在检讨书中

已有道歉， 因此诉至法院， 要求陈

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 元和

经济损失 （律师代理费） 1 万元。

陈某对发布内容的事实不持异

议， 但认为是易某先在朋友圈发诅

咒话语在先， 陈某只是为了替其他

员工出头， 仅是一种发泄情绪的行

为， 也未造成影响， 所以不构成侵

权； 若法院认为构成侵权， 易某所

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和经济损失

过高， 要求予以调整。

虹口法院审理认为， 微信工作

群是员工之间就工作进行联系和沟

通的群组， 该群内发表的言论均应

与工作有关， 但陈某在该群中却发

布与工作无关的、 针对易某的信息

多达数百条， 持续数日， 陈某此

举， 必然会使易某的工作状态、 个

人情绪受到影响， 也必然会使群内

的其他员工对此议论纷纷。

陈某辩称是易某先在朋友圈发

诅咒话语在先， 但从易某在朋友圈

发布的内容看， 其并无针对陈某的

故意， 且即使双方在工作中有冲

突， 也应通过互相沟通或合法正当

的途径解决， 不宜采取过激言行进

一步去扩大冲突。

法院认为， 陈某在工作群上所

发布的内容带有侮辱性语言， 已侵

犯了易某的合法权益， 在一定程度

上损害了易某的名誉， 降低了易某

的社会评价。 陈某虽辩称未造成影

响， 但为此事公司先后召开了两次

会议， 并出具了书面 《警告》 和

《解雇通知》， 陈某的行为对易某个

人， 对公司其他员工以及公司领导

决策层都产生了影响， 不可谓后果

不严重。 因此， 陈某主张其不构成

侵权的辩称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最终， 虹口法院审理后判决：

陈某赔偿易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 元； 陈某赔偿易某经济损失

5000 元。 宣判后， 陈某、 易某均

未上诉， 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微信日益成为人际交往乃至工

作交流的重要工具， 其给人们带来

信息获取、 发布便捷的同时， 也易

造成侵权行为的便捷和随意。 微信

群名誉侵权虽属于网络侵权的范

畴， 但仍然是传统过错责任形态下

的侵权类型， 就其归责而言， 仍然

属于过错责任。 因此， 陈某在微信

群发表的言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是

一个首先需要认定的问题。

通过微信群、 微信圈发表内容

引起的名誉权纠纷， 认定构成违法

行为标准有两个， 一是发表的内容

是否有事实依据； 二是是否有侮辱

他人人格的内容。 两个标准符合一

个即可认定为违法行为。

本案中， 陈某在微信群中以语

音或文字的方式发布了数百条的信

息， 持续数日， 言论激烈， 确实存

在侮辱他人人格之嫌， 应认定属于

违法行为。

微信工作群辱骂同事
要不要承担侵权责任

冒牌“宗教大师”诈骗“信徒”100余万
获刑10?6?月，剥夺政治权利3?，并处罚金20?元

电瓶车被汽车带倒，打砸对方车辆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拘役 5?月


